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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重要提示 

1. 易方达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准予易方达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964 号）进行募集。 

2. 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指数基金。 

3. 本基金的管理人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托管人为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4. 本基金将自 2025 年 1 月 7 日至 2025 年 1 月 22 日进行发售。本基金的投资人可选

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债券认购 3 种方式，其中网下现金认购的日期为

2025 年 1 月 7 日至 2025 年 1 月 22 日，网上现金认购的日期为 2025 年 1 月 7 日至 2025 年

1 月 22 日，网下债券认购的日期为 2025 年 1 月 7 日至 2025 年 1 月 22 日。如上海证券交

易所对网上现金认购时间作出调整，本公司将作出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基金管理人根据

认购的情况可适当调整募集时间，并及时公告，但最长不超过法定募集期限。 

5. 网上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上系统以现金进行的认购；网下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其指

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现金进行的认购；网下债券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

的发售代理机构以债券进行的认购。 

6. 投资人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

金账户。如投资者需要参与网下现金或网上现金认购，应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只能进行本基金的

现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易。如投资者需要参与网下债券认购或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则

应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 

投资者应保证用于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投资者应有权自行支配，不存在任何法律

上、合约上或其他方面的障碍。投资者已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如已过有效期，

请及时办理相关更新手续，以免影响认购。投资者在认购时还应遵守销售机构有关反洗钱

的相关要求，配合提供必要的客户身份信息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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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应根据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债券认购，并及时履行因债券认购

导致的份额减持所涉信息披露等义务。 

7. 本基金的认购费用或认购佣金不超过认购份额的 0.40%。 

8. 募集规模上限 

本基金首次募集规模上限为 30 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募集期利息和认购费用，下同）。 

在募集期结束后，认购累计有效申请份额总额超过 30 亿份（折合为金额 30 亿元人民

币），基金管理人将采取全程比例确认的方式实现规模的有效控制。当发生比例确认时，

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比例确认情况与结果。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将在募集期结束后退

还给投资者，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的计算方法如下： 

认购申请确认比例＝30 亿份/有效认购申请份额总额 

投资者认购申请确认份额=提交的有效认购申请份额×认购申请确认比例 

“有效认购申请份额总额”、“投资者认购申请确认份额”都不包括募集期利息和认

购费用。 

当认购发生部分确认时，认购申请确认份额不受认购最低限额的限制，将按照认购申

请确认比例对每笔有效认购申请份额进行部分确认处理，因对每笔认购明细处理的精度等

原因，最终确认的累计有效认购份额（不包括募集期利息和认购费用）可能会略微超过 30

亿份。最终认购申请确认结果以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的记录为准。 

9. 本基金募集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

投资者、合格境外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10. 网上现金认购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最高不得超过

99,999,000 份。投资人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10 万份以

上（含 10 万份）。网下债券认购的单只债券最低认购申报数量为 1 手（人民币 1000 元面

值债券为 1 手），超过 1 手的部分须为 1 手的整数倍。在本基金首次募集规模上限内，投

资人可以多次认购，单个投资人的累计认购不设上限，但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

以及本基金发售规模控制方案的规定。如网下债券认购期间全部投资人对单只债券累计申

报数量合计超过该只债券在标的指数中权重占比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全部或部分拒绝该债

券的认购申报。 

11. 网上现金认购申请提交后，投资人可以在当日交易时间内撤销指定的认购申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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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现金认购、网下债券认购申请提交后如需撤销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12. 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表示对该申请的成功确认，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

接受了认购申请，申请的成功确认应以登记结算机构的确认登记为准。投资人可以在基金

合同生效后到各销售机构查询最终成交确认情况和认购的份额。 

13.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符合基金上市交易条件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可申请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上市交易的有关事项将另行公告。 

14. 本公告仅对易方达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售的有关

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本公司网站

（www.efunds.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

上的《易方达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15.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告将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申请表格和了解基金募集相关事宜。 

16. 各发售代理机构办理认购业务的办理网点、办理日期和时间等事项参照各发售代理

机构的具体规定。 

17. 在发售期间，除本公告所列的发售代理机构外，如增加其他网下发售代理机构，将

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18. 对未开设销售网点的地方的投资者，请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及直销中心专线电话（020-85102506）咨询购买事宜。 

19. 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发售安排做适当调整。 

20. 基金募集期结束后，基金管理人确定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名单，报上海证券

交易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部门认可后，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基金上市后，指定

交易未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投资人只能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买卖，如投资人需进行本

基金申购赎回交易，须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到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21. 指数编制方案 

本基金标的指数为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指数。 

（1）样本空间 

1）债券种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债等，不含私募品种，债券币种为人民币； 

2）付息方式：固定利率付息或一次还本付息； 

（2）选样方法 

在样本空间内，选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基准做市品种名单范围内的全部公司债作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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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样本。 

（3）指数计算 

采用派许加权综合价格指数方法计算，计算公式为： 

报告期指数 =（报告期样本债券总市值 + 报告期债券派息）/除数× 100 

其中，报告期样本总市值 = ∑[(净价 + 应计利息) × 发行量] 

该指数系列计算用价格为中证估值价格，其他计算用基础数据、除数调整参见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计算与维护细则。 

有关标的指数具体编制方案等指数信息详见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网址：

www.csindex.com.cn。 

22. 风险提示 

本基金投资于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指数成份券及备选成份券的资产不低于基金资产净

值的 90%且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其投资目标是通过指数化投资，争取获得与标的

指数相似的总回报，追求跟踪偏离度及跟踪误差的最小化。本基金投资于证券期货市场，

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期货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

请认真阅读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

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

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对投资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承

担基金投资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 

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主要风险包括：本基金特有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流动

性风险、本基金法律文件中涉及基金风险特征的表述与销售机构对基金的风险评级可能不

一致的风险、税收风险及其他风险等。本基金特有风险包括：（1）主要投资于债券市场的

风险；（2）指数化投资的风险，包括标的指数回报与债券市场平均回报偏离的风险、标的

指数波动的风险、标的指数发布时间较短的风险、标的指数编制方案带来的风险、基金投

资组合回报与标的指数回报偏离的风险、跟踪误差控制未达约定目标的风险、标的指数值

计算出错的风险、指数编制机构停止服务的风险等；（3）ETF 运作的风险，包括可接受债

券认购导致的风险、基金交易价格与份额净值发生偏离的风险、成份券停牌的风险、成份

券违约的风险、参考 IOPV 决策和 IOPV 计算错误的风险、投资人申购失败的风险、投资人

赎回失败的风险、申购赎回清单差错风险、申购赎回清单标识设置不合理的风险、基金份

额赎回对价的变现风险、套利风险、第三方机构服务的风险、退市风险、基金分红特殊安

排的风险等；（4）投资特定品种（包括国债期货等金融衍生品、资产支持证券、信用衍生

品等）的特有风险等。 

本基金的具体运作特点详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投资本基金可能面临的一

般风险及特有风险详见招募说明书的“风险揭示”部分。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理论上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

http://www.csinde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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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主要采取债券指数化投资策略，构造与标的指数风险收益特征

相似的资产组合，以实现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踪，具有与标的指数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根据本基金现行适用的清算交收和申赎处理规则，当日买入的基金份额，当日可以卖

出或赎回；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以卖出或赎回。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请认真阅读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关于 ETF 的相关业务规

则及其不时的更新，确保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清楚了解相关规则流程后方可参与本基金的

认购、申购、赎回及交易。投资者一旦认购、申购或赎回本基金，即表示对基金认购、申

购和赎回所涉及的登记方式以及申购赎回所涉及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等相关的

交收方式及业务规则已经认可。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此外，本基金以 1 元初

始面值进行募集，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存在单位份额净值跌破 1 元初始面值的风

险。 

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基金投资人投资于基金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也有可能损失

本金。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进行投资决策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

《基金合同》。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

本基金表现的保证。 

 

一、本次发售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 

易方达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511110 

认购代码：511113 

场内简称：公司债易 

扩位简称：公司债 ETF 易方达 

（二）基金运作方式和类型 

交易型开放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指数基金  

（三）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 

（四）基金份额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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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五）基金投资目标 

通过指数化投资，争取获得与标的指数相似的总回报，追求跟踪偏离度及跟踪误差的

最小化。 

（六）发售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投

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七）发售协调人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交子大道 177 号中海国际中心 B

座 17 楼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交子大道 177 号中海国际中心 B 座 17 楼 

法定代表人：崔秀红 

联系人：匡婷 

联系电话：028-86583000 

客户服务电话：028-86585518 

网址：www.cczq.com 

（八）发售时间安排与基金合同生效 

本基金的募集期限为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本基金将自 2025 年 1 月 7 日至 2025 年 1 月 22 日进行发售。本基金的投资人可选择网

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债券认购 3 种方式，其中网下现金认购的日期为 2025 年

1 月 7 日至 2025 年 1 月 22 日，网上现金认购的日期为 2025 年 1 月 7 日至 2025 年 1月 22

日，网下债券认购的日期为 2025 年 1月 7 日至 2025 年 1 月 22 日。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网

上现金认购时间作出调整，本公司将作出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基金管理人根据认购的情

况可适当调整募集时间，并及时公告，但最长不超过法定募集期限。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

资金应当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 ，任何人不得动用。基金募集期的债券由

发售代理机构予以冻结。 

若 3 个月的募集期满，本基金仍未达到基金备案条件，基金管理人应承担全部募集费

用，将已募集资金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在募集期结束后 30 日内退还给认购人，对

于基金募集期间网下债券认购所冻结的债券，应予以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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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募集资金利息与募集债券权益的处理方式 

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

基金份额归投资者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基金管理人的记录为准；网上现金认购和通过

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登记结算机构清算交收后至划入基金托

管专户前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不折算为投资者基金份额；在网下债券认购的冻结

期间，产生的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业务规则进行处理。 

（十）认购费用 

本基金的认购采用份额认购的原则。认购费用或认购佣金由认购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

担，认购费率不超过 0.40%，主要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结算等募集期间发生

的各项费用。认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认购份额（S） 认购费率 

S<50 万份 0.40% 

50 万份≤S<100 万份 0.20% 

S≥100 万份 按笔收取， 1000.00 元/笔 

1.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时按照上表所示费率收取认购费用；通过基金管

理人办理网下债券认购时不收取认购费用。 

2.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网下债券认购时可参照上述

费率结构，按照不超过 0.40%的标准收取一定的佣金。 

3.投资者多次提交现金认购申请的，须按每笔认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十一）网上现金认购 

1.认购金额的计算 

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的投资人，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认购佣金、认

购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佣金比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佣金＝固定费用）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佣金比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固定费用） 

认购佣金由发售代理机构向投资人收取，投资人需以现金方式交纳认购佣金。 

例：某投资人通过某发售代理机构以网上现金认购方式认购 1,000 份本基金，假设该

发售代理机构确认的佣金比率为 0.40%，则投资人需支付的认购佣金和需准备的认购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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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如下： 

认购佣金＝1.00×1,000×0.40%＝4.00 元 

认购金额＝1.00×1,000×（1+0.40%）＝1,004.00 元 

即假设该发售代理机构确认的佣金比率为 0.40%，投资人需准备 1,004.00 元资金，方

可认购到 1,000 份本基金基金份额。 

2.认购限额 

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最

高不得超过 99,999,000 份。投资人可以多次认购，单个投资人的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但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以及本基金发售规模控制方案的规定。 

3.认购申请 

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备足认购资金，办理认购手续。

网上现金认购申请提交后，投资人可以在当日交易时间内撤销指定的认购申请。 

4.清算交收 

T 日通过发售代理机构提交的网上现金认购申请，由该发售代理机构冻结相应的认购

资金，登记结算机构进行清算交收，并将有效认购数据发送发售协调人，发售协调人于网

上现金认购结束后的 4 个工作日内将实际到位的认购资金划往基金募集专户。 

5.认购确认 

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投资人应通过其办理认购的销售网点或以其提供的其他方式查询

认购确认情况。 

（十二）网下现金认购 

1.认购金额和利息折算的份额的计算 

（1）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投资人，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认购费用和

认购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认购费用＝认购价格×认购份额×认购费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费用＝固定费用）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认购费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固定费用） 

净认购份额＝认购份额＋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认购价格 

认购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向投资人收取，投资人需以现金方式交纳认购费用。 

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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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以基金管理人的记录为准。利息折算的份额保留至整数位，小数部分舍去，舍去部分

计入基金财产。 

例：某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以网下现金认购方式认购本基金 800,000 份，认购费率

为 0.20%，假定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为 10 元，则投资人需支付的认购费用和需准备的认购

金额计算如下： 

认购费用＝1.00×800,000×0.20%=1,600 元 

认购金额＝1.00×800,000×（1＋0.20%）=801,600 元 

该投资人所得认购份额为：净认购份额＝800,000+10/1.00=800,010 份 

即，若该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下现金认购本基金 800,000 份，则该投资人的认购

金额为 801,600 元，假定该笔认购金额产生利息 10 元，则可得到 800,010 份基金份额。 

（2）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投资人，认购佣金和认购金额的计算同通

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的计算。 

2.认购限额 

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人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

认购份额须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

购份额须在 10 万份以上（含 10 万份）。投资人可以多次认购，单个投资人的累计认购份

额不设上限，但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以及本基金发售规模控制方案的规定。 

3.认购手续 

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销售机构的规定，到销售网点办理相关认购手续，并备

足认购资金。网下现金认购申请提交后如需撤销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4.清算交收 

T 日通过基金管理人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由基金管理人进行有效认购款项的清

算交收，及时将认购款项划往基金募集专户。其中，现金认购款项在募集期内产生的利息

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投资人所有。 

T 日通过发售代理机构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由该发售代理机构冻结相应的认购

资金。在网下现金认购期内，各发售代理机构将每一个投资人账户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

请汇总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上系统代该投资人提交网上现金认购申请。之后，登记

结算机构进行清算交收，并将有效认购数据发送发售协调人，发售协调人将实际到位的认

购资金划往基金募集专户。 

5.认购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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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投资人应通过其办理认购的销售网点或以其提供的其他方式查询

认购确认情况。 

（十三）网下债券认购 

1.认购限额 

网下债券认购以单只债券手数申报。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

进行网下债券认购，单只债券最低认购申报数量为 1 手（人民币 1000 元面值债券为 1 手），

超过 1 手的部分须为 1 手的整数倍。投资人应以 A 股账户认购。用于认购的债券必须是符

合要求的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指数成份券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券。投资人可以多次提交认

购申请，但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以及本基金发售规模控制方案的规定。 

2.认购手续 

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销售机构的规定，到销售网点办理认购手续，并备足认

购债券。网下债券认购申请提交后如需撤销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认购一经确认不得撤

销。 

3.特殊情形 

（1）已公告的将被调出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指数的成份券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 

（2）限制个券认购规模：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个券市场情况、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况，

决定是否对个券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网下债券认购开始日前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券

名单。 

（3）临时拒绝个券认购：对于在网下债券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认购申报数量异常

或存在其它异常情况的个券，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债券的认购申报。 

4.认购份额、认购佣金的计算公式 

认购份额＝  （第 i 只债券的价值×有效认购数量）／1.00 

其中： 

（1）i 代表投资人提交认购申请的第 i 只债券，n 代表投资人提交的债券总只数。如

投资人仅提交了 1 只债券的申请，则 n＝1。 

（2）“第 i 只债券的价值”=第 i 只债券在 T 日的估值价（注：如无特别所指，则为

估值净价）+（D-1）日应计利息。其中，T 日为网下债券认购期最后一日，D 日为债券过户

日。 

若某一债券在网下债券认购期最后一日至登记结算机构进行债券过户日的冻结期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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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利息兑付等权益变动，由于投资人获得了相应的权益，基金管理人将相应调整应计利息

的计算。 

（3）“有效认购数量”是指由基金管理人确认的并据以进行清算交收的债券数量。 

①对于经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债券，基金管理人可确认的认购数量上限的计算方式详

见届时相关公告。 

如果投资者申报的某只债券认购数量总额大于基金管理人可确认的认购数量上限，则

按照各投资人的认购申报数量同比例收取。对于管理人未确认的认购债券，登记结算机构

将不办理债券的过户业务，正常情况下，投资者未确认的认购债券将在认购截止日后的 4

个工作日起可用。 

②若某一债券在网下债券认购期最后一日至登记结算机构进行债券过户日的冻结期间

发生司法执行，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实际过户数据对投资人的有效认购

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认购佣金由销售机构向投资者收取，在销售机构允许的条件下，投资者可选择以现金

或基金份额的方式支付认购佣金。 

（1）如投资者选择以现金方式支付认购佣金，则其需支付的认购佣金如下：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佣金比率  

（2）如投资者选择以基金份额支付佣金，则其需支付的认购佣金和可得到的基金份额

如下：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佣金比率）×佣金比率 

净认购份额＝认购份额-认购佣金/1.00  

以基金份额方式支付的认购佣金的计算按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整数位。 

例：某投资人持有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指数成份券中面值为 100 元的债券 A 和债券 B

各 100 手和 200 手，至某发售代理机构网点认购本基金，选择以现金支付认购佣金。假设

认购期最后一日债券 A 和债券 B 的价值分别 100.50 元和 106.50 元，基金管理人确认的有

效认购数量为 100 手债券 A 和 200 手债券 B，发售代理机构确认的佣金比例为 0.4%，则其

可得到的基金份额和需支付的认购佣金如下： 

认购份额＝（100×10×100.50）/1.00+（200×10×106.50）/1.00＝313,500 份  

认购佣金＝1.00×313,500×0.4%＝1,254 元 

即投资人可认购到 313,500 份本基金基金份额,并需另行支付 1,254 元的认购佣金。 

例：续上例，假设该投资人选择以基金份额的方式交纳认购佣金，则投资人最终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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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认购份额为： 

认购佣金＝1.00×（（ 100×10×100.50） /1.00）/（ 1+0.4%）×0.4% +1.00×

（（200×10×106.50）/1.00）/（1+0.4%）×0.4%=1,249 元 

净认购份额＝313,500－1,249/1.00=312,251 份 

5.特别提示：投资者须确保其用于认购的债券没有权利瑕疵，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规

定及证券交易所允许以债券认购 ETF 的相关规定。 

 

二、发售方式及相关规定 

（一）本基金在发售期内面向个人和机构投资人同时发售。 

（二）本公司直销网点接受单笔认购份额在 10 万份以上（含 10 万份）的投资人的网

下现金认购本基金的申请以及单只债券认购申报数为 1 手（人民币 1000 元面值为 1 手）以

上、超过部分为 1 手的整数倍的网下债券认购本基金的申请。 

（三）发售代理机构的代销网点接受投资人（不分机构和个人）单笔认购份额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的网上现金认购（最高不得超过 99,999,000 份）、网下现金认购本基

金的申请；以及单只债券认购申报数为 1 手（人民币 1000 元面值为 1 手）以上、超过部分

为 1 手的整数倍的网下债券认购本基金的申请。 

（四）发售期内投资人可以多次认购本基金。 

 

三、投资者开户 

投资者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

账户。 

已有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的投资者不必再办

理开户手续。 

尚无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的投资者，需在认

购前持相关身份证明文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开户代理机构办

理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的开户手续。有关开设上

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的具体程序和办法，请到各开

户网点详细咨询有关规定。 

账户使用注意事项： 

1.如投资者需要参与网下现金或网上现金认购，应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上

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只能进行本基金的现

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易。如投资者需要参与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则应开立上海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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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 A 股账户。 

2.如投资者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本基金标的指数成份券或备选成份券进行网

下债券认购的，应开立并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 

3.已购买过由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的投资者，其拥有的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不能用于认购本基金。 

4.如投资者需新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

应注意开户当日无法办理指定交易，建议投资者在进行认购前至少 2 个工作日办理开户手

续。 

5.如投资者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则

应注意： 

（1）如投资者未办理指定交易或指定交易在不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司，需要

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在可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司。 

（2）当日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当日无法进行认购，建议投资者在进行

认购前至少 1 个工作日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手续。 

 

四、本基金的认购程序 

（一）网上现金认购的程序 

1.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发售日的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00—3: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

理）。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网上现金认购时间作出调整，本公司将作出相应调整并及时公

告。 

2.认购手续： 

（1）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办理指定交

易在发售代理机构。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上系统以现金进行认购。 

（2）在认购前向资金账户中存入足够的认购资金。 

（3）投资人可通过填写认购委托单、电话委托、磁卡委托、网上委托等方式申报认购

委托，可多次申报，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具体时间和认购手续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发售代理机构的相关规则为准。 

（二）网下现金认购的程序 

1.直销中心 

（1）本公司直销中心接受认购份额在 10 万份（含 10 万份）以上的个人、机构投资人

的认购。 

（2）业务办理时间：基金发售日的 9:00—16: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3）投资者在本公司直销中心办理基金认购手续时需提供的资料，参见本公司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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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相关业务办理指南。 

（4）投资者应在提出认购申请当日下午 17:00 之前，将足额认购资金（含认购费用）

汇入本公司在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开立的直销专户： 

a.户名：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东城支行 

账号：3602031419200088891 

b.户名：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 

账号：665257735480 

c.其他直销专户信息，请见本公司网站。 

投资者若未按上述办法划付认购资金，造成认购无效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

直销专户的开户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5）注意事项： 

1）若投资人的认购资金在认购申请当日 17:00 之前未到本公司指定的直销资金专户，

则当日提交的申请顺延受理。申请受理日期（即有效申请日）以资金到账日为准。在本基

金发行截止日的 17:00 之前，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未到达本公司指定账户，则投资者提交

的认购申请将可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2）投资人汇款时，应提示银行柜台人员务必准确完整地传递汇款信息，包括汇款人和

用途栏内容。 

2.发售代理机构 

（1）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发售日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00—3: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2）认购手续： 

1）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办理指定交易

或转指定交易。 

2）在认购前向资金账户中存入足够的认购资金。 

3）投资人填写认购委托单，同时填写委托该发售代理机构代为办理网上现金认购的委

托申请书。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具体时间和认购手续以基金管理人或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三）网下债券认购的程序 

1.注意事项： 

（1）如投资者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本基金标的指数成份券或备选成份券进行

网下债券认购的，应开立并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 

（2）在 A 股账户中具备足够的符合要求的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指数成份券和已公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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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成份券。 

2.直销中心 

（1）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发售日的 9:00—16: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2）投资者在本公司直销中心办理基金认购手续时需提供的资料，参见本公司网站上

公布的相关业务办理指南。 

3.发售代理机构 

（1）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发售日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00—3: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2）认购手续 

具体时间和认购手续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投资者填写认购委托单，申报一

经确认，认购债券即被冻结。 

 

五、过户登记与退款 

本基金权益由登记结算机构在发售结束后完成过户登记。 

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的网下现金认购或网下债券认购，在发售期内被确认无效的认购

资金或认购费用，将于认购申请被确认无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投资者的结算账户划出，

在发售结束后被确认无效的认购资金或认购费用，将于验资完成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投资

者的结算账户划出。 

 

六、基金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 

基金募集期限届满，本基金具备基金备案条件的，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募集期限届满之

日起 10 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

验资报告，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自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备案手续办理完毕，

基金合同生效。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予以公告。 

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本基金募集失败时，基金管理人应承担全部募集费用，将已募集资金加计银行同期活

期存款利息在募集期结束后 30 日内退还给认购人，发售代理机构将已冻结的债券解冻。 

 

七、本次发售当事人或中介机构 

（一） 基金管理人 

名称：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 188 号 6 层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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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日期：2001 年 4 月 17 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金字[2001]4 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3,244.2 万元人民币 

存续期限：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4008818088 

（二） 基金托管人 

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江滨中大道 398 号兴业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吕家进 

成立时间：1988 年 8 月 22 日 

批准设立机关和批准设立文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银复〔1988〕347 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7.74 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证监基金字〔2005〕74 号 

（三） 销售机构 

1.网下现金和网下债券发售直销机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 188 号 6 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 40-43 楼；广东省珠海

市横琴新区荣粤道 188 号 6 层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电话：020-85102506 

传真：4008818099 

联系人：梁美 

网址：www.efunds.com.cn 

直销机构网点信息： 

本公司直销中心销售本基金，网点具体信息详见本公司网站。 

2.网下现金发售代理机构和网下债券发售代理机构 

（1）网下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暂无。 

（2）网下债券发售代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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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无。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变更或增减网下现金发售代理机构和网下债券发售代理机

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3.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网上现金发售通过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办理，具体名单

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 

（四） 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 号 

法定代表人：于文强 

联系人：郑奕莉 

电话：（021）58872935 

传真：（021）68870311 

（五） 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6 号 24-26 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16 号高德置地冬广场 G 座 26 楼 

负责人：祝志群 

电话：020-83338668 

传真：020-83338088 

经办律师：郭东雪、谭俊辉 

联系人：谭俊辉 

（六）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本基金的法定验资机构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毛鞍宁 

电话：010-581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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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85188298  

经办注册会计师：赵雅、林亚小 

联系人：赵雅 

 

八、本基金网下债券认购清单 

本基金募集期间，网下债券认购名单如下表所示。对于在网下债券认购期间价格波动

异常，认购申报数量异常或存在其它异常情况的个券，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

分拒绝该债券的认购申报。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241166 GK 国能 02 115039 23 诚通 01 115323 23 北控 K1 241335 24 赣投 K2 

143798 18 华能 03 241611 24 中信 04 240703 24 长电 K1 240996 24 紫金 K1 

241472 24 中化 12 241026 24 国药 01 240618 24CHNG1K 241147 24CMGK01 

241328 24 吉高 02 115169 23 光明 01 240918 24 焦煤 K1 240213 23 鲁高 K2 

242165 24 延长 K1 241279 24 恒健 04 241032 24 铁工 K2 115933 23 兵器 K1 

136165 16 中油 02 115442 23 广越 05 240122 23 延长 K7 241486 24 赣交 K2 

122175 12 中交 03 241598 24 中化 K1 240949 24 国机 K1 241395 24 赣交 K1 

240662 24 中化 02 240046 23 皖交 05 240785 24 鲁金 K1 115432 23 中交 K1 

240924 24 中化 04 241278 24 恒健 03 115559 23 赣交 K2 241676 24 铁工 K7 

241884 24 中化 16 241343 24 国新 01 240927 24 焦煤 K2 241794 24 赣交 K4 

136849 16 华能债 241572 24 兵器 K2 241522 24 京投 K6 241638 24 赣交 K3 

241248 24 中化 10 241154 24 广越 05 240950 24CHNG2K 241875 建材 K9 

241332 24 恒健 05 241379 24 兖矿 K3 241975 24 电建 K4 241837 24 京投 K7 

241054 GK 国能 01 242049 24 京投 K8 241226 24 京投 K3 241674 24 京能 K1 

240729 24 首钢 02 240085 23 山能 K2 240889 24 八局 K1 241636 24 兖矿 K4 

240573 24 电建 K1 240803 24 兵器 K1 240707 24 通用 01 241551 建材集 K1 

240582 24 兖矿 K1 241872 24 鲁高 K4 241549 24 华电 K4 241356 24 紫金 K2 

241725 24 电建 K2 241629 24 铁工 K5 241092 24 铁工 K3 240550 24 宝武 K1 

115717 23 吉高 02 241220 GC 三峡 K4 240958 24 通用 02  - -  

115682 23 京资 02 241348 24 中交 K3 241013 24CHNG3K  -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 月 3 日 


